
 
 

「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」的意見 
 

本人十分支持及贊成特區政府就《國歌法》本地立法，國歌、國旗、國徽是

國家的象徵，奏唱國歌是一種尊重及尊敬的基本禮貌，學校有校歌，國家有國歌。

國歌是一個國家有尊嚴的表現；國歌是一個國家的精神象徵。所以必須得到全面

的尊重和尊敬！身為一個中國人，我們要維護國家的尊嚴，尊重其他人，尊重自

己。如果連自己國家都不尊重，什麼人會尊重你自己！ 
 
任何歪理都是冷漠自己身份，要人尊重你時，請先要尊重基本禮貌。我們近

來見有人噓國歌，是極為不尊重的行為，不尊重國家 是清晰地侮辱國歌的行為。  
    以及香港中小學教師應該加強教育國歌，學生要尊重國歌，了解國歌的歷史

及意義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《國歌法》，如美國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，並未見

有任何人的思想自由受影響，所以懇請立即就《國歌法》本地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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